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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法治甘肃省级课题成果
客观评分标准
	论文类成果客观评分标准

	A类
	发表
	《中国社会科学》《求是》《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
	50分

	
	转载
	《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B类
	发表
	《法学研究》，《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理论版发表
	45分

	
	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C类
	发表
	《中国法学》《法律科学》《政法论坛》《现代法学》《法学评论》发表
	40分

	
	转载
	《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D类
	发表
	CSSCI来源期（集）刊中的其他期刊发表
	35分

	
	转载
	《新华文摘》摘要转载
	

	E类
	发表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发表
	30分

	
	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摘要转载
	

	F类
	发表
	其他报刊发表
	20分

	全国性论坛获奖
	一等奖
	30分

	
	二等奖
	25分

	
	三等奖
	20分

	
	优秀奖
	10分

	引用
	每引用一次分值为0.3分，累计得分不得超过3分
	作者引用自己论文的观点，不计分


备注：论文发表后，被上级文摘转载，按转载计分，发表不计分；被同级或下级文摘全文转载加5分、摘要转载加3分，多次转载取最高分，不累计计分。满分为50分，累计超过50分按50分计。被《甘肃法学》刊用可视为课题完成。
	专著类成果客观评分标准

	出版
	国家级权威出版社
	40分

	
	其他出版社
	30分

	评介
评价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CSSCI来源期刊发表书评
	10分

	
	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发表书评
	6分

	
	其他报刊发表书评
	4分

	备注：专著出版后，被上述报刊评介评价的，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计积分。满分为50分，累计超过50分按50分计。

	研究报告类客观评分标准

	批示采纳
	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全国性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规定采纳、应用
	50分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肯定性批示或被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有关文件、政策规定采纳、应用
	40分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省委、省政府有关文件、政策规定采纳、应用
	30分

	
	省部级其他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或被省直部门有关文件、政策规定采纳、应用
	25分

	
	厅局级领导肯定性批示或被市（州）党委、政府实质采纳
	15分


备注：按最高级别加分，不累计积分，满分为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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